
附件 1 

船舶与海洋工程行业专利奖评奖办法 

（试行） 

第一条  评奖宗旨 

引导和推进船舶与海洋工程行业知识产权工作对创新型国家建设，以及船舶

产业供给侧改革发挥重要作用；鼓励和表彰行业内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

对技术（设计）创新及产业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突出贡献。 

第二条  评奖周期 

中国船舶与海洋工程产业知识产权联盟开展行业专利奖的评选工作，每年举

办一届，与中国专利奖评奖周期相同。 

第三条  奖项设置 

船舶与海洋工程行业专利奖设专利金奖及专利优秀奖。 

专利金奖及专利优秀奖，从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中评选产生。 

第四条  评审组织 

中国船舶与海洋工程产业知识产权联盟成立船舶与海洋工程行业专利奖评

审委员会（以下称“评审委员会”），开展行业专利奖的评审、批准和授奖等有关

工作。评奖办公室设在中国船舶与海洋工程产业知识产权联盟秘书处（江苏科技

大学），负责日常组织协调工作。 

第五条  评价指标及权重 

一、专利质量（25%）。评价：1.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2.文本质量。 



二、技术先进性（25%）。评价：1.原创性及重要性； 2.相比当前同类技术

的优缺点；3.专利技术的通用性。 

三、运用及保护措施和成效（35%）。评价：1.专利运用及保护措施；2.经济

效益及市场份额。 

四、社会效益及发展前景（15%）。评价：1.社会效益；2.行业影响力；3.政

策适应性。 

第六条  推荐及评审程序 

一、船舶与海洋工程行业专利奖参评项目限定为中国船舶与海洋工程产业知

识产权联盟成员单位、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成员单位申报，或者由本领域 2

名专家（其中 1 名为院士）、地方行业协会、地方管理部门推荐。 

二、评奖办公室负责对推荐项目进行初审、公示，并组织开展有关初评工作。 

三、评奖办公室根据初评情况，提出预获奖项目名单，报评审委员会。 

四、评审委员会对预获奖项目名单进行审定，确定获奖项目及其奖励等级。 

五、评奖办公室在中国船舶与海洋工程产业知识产权联盟网站公示评选结

果。 

第七条  异议处理 

一、船舶与海洋工程行业专利奖评选工作接受社会监督，社会公众对公示项

目有异议的，可在规定时间内向评奖办公室提出。 

二、评奖办公室接收异议材料，成立异议处理小组，对异议的具体情况进行

分析，形成异议分析材料及处理意见并向评审委员会报告，经评审委员会决定后，

将处理意见通知异议方和项目申报人、推荐单位。 

三、参与异议处理的有关人员对异议者的身份及有关异议信息予以保密。 

第八条  授奖 

中国船舶与海洋工程产业知识产权联盟根据评选结果公示情况，对无异议或

异议不成立的项目予以授奖，向获得金奖和优秀奖项目的发明人（设计人）颁发

证书，向专利权人颁发证书。 



第九条  撤奖 

对于获奖项目，若发现报送材料不实，且有证据证明不符合获奖条件的，由

评奖办公室提出撤销授奖的意见，经评审委员会批准，撤销授奖并追回证书。 

第十条 本办法由行业专利奖评奖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